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
自治区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
整改任务第38号完成情况表
单位：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	整改任务
	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仍有差距。《内蒙古自治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指导意见》要求“原则上要在每个行政村建立至少1个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，每个乡镇建立1个转运站点。每个旗县区建立1个存放站点”。全市9个旗县区中7个未按要求建成乡镇级固定回收点。每年约20吨农药包装废弃物未能得到妥善处置。

	责任单位
	各相关旗县区党委、政府，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

	整改目标
	完成全市农牧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，转运站建设任务

	整改措施
	严格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指导意见》，完成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、转运点建设任务。

	完成情况
	1．印发《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方案》，并督促沙尔沁镇严格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指导意见》。
2.已全面梳理沙尔沁镇农药包装废弃物分布区域及数量，在沙尔沁镇 25个行政村、1处包地大户以及沙尔沁村4处田间地头，共安装了30个智能农业废弃物回收箱。同时，在镇中心位置建立1处回收转运站。按照农药包装瓶2元/公斤，农药包装袋3元/公斤的标准，予以回收。农废智能回收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同步启动，随时掌握各村智能回收箱的运行情况。目前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80%以上。
3.不定期组织人员深入各行政村，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开展指导，并在中心村开展集中宣传活动，共发放宣传资料4500余份，张贴海报60余张。各村主要街道悬挂宣传条幅60余条，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回收工作的积极性。




